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196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謝宜軒律師

            黃中麟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３  

代  理  人  蔡瑞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伊係受監護宣告人Ａ０２之媳婦，Ａ０２前經本院以108年

度監宣字第236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其孫子

即相對人Ａ０３擔任監護人。然相對人擔任監護人後，有諸

多不符Ａ０２之最佳利益及顯不適任之情事，茲分述如下：

　　⒈相對人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4

3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有利害關係依法應加以迴避，

更未因此事件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卻逕自與案外人

即Ａ０２之女兒Ａ０４、Ａ０２之孫子Ａ０５、Ａ０２之

孫女Ａ０６，共同委任Ａ０２之長媳即相對人、Ａ０５及

Ａ０６之母且無專業證照之Ａ０７就1433號土地進行出售

事宜，並以顯然低於行情之價格即每坪新臺幣（下同）5.

7萬元出售他人，且支付高額仲介費100萬元予Ａ０７；又

Ａ０７及Ａ０５透過相對人之代理，而與Ａ０２有金錢借

貸往來，相對人還與Ａ０７約定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利

息，已損害Ａ０２之利益，相對人顯然未盡監護人之職

責。

　　⒉Ａ０２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為76,000元及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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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然相對人花費鉅資購買用途不明之保健食品、家具家

電及支出餐旅費，致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

000元，不僅是否為Ａ０２使用已有可疑，更有混雜其他

家屬之開支之可能，甚有慷他人之慨之虞，且Ａ０２於10

7年8月1日經診斷患有中度失智症，卻有多筆誠品書店之

高額花費，足認相對人實未能妥善管理Ａ０２之財產。

　㈡相對人於擔任監護人期間，私自更換Ａ０２住處之大門門

鎖，嗣Ａ０８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

函，相對人更於知悉伊提起改定監護人後，擅自將Ａ０２移

至他處，不僅未通知伊及其他親屬，更拒絕透露Ａ０２現住

所之地址，甚於鈞院同年6月11日訊問程序中，面對伊代理

人之詢問，仍拒絕告知，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

顯然濫用監護人之職權。

　㈢伊與Ａ０２並無任何借貸及交易等財產上之利害衝突，且與

Ａ０２同住在臺北市大同區，得就近照顧養護Ａ０２，由伊

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自最符合Ａ０２之最佳利益。退步言

之，如認伊不適任，則聲請法院改定公正主管機關即臺北市

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並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㈣綜上，相對人有上開損害Ａ０２利益之情事，自得聲請法院

改定監護人，並聲明：㈠改定聲請人為受監護宣告人Ａ０２

之監護人；㈡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

二、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Ａ０１係Ａ０２之次媳，其配偶Ａ０８為Ａ０２之次

子，雖居住在Ａ０２住所附近，卻自107年7月起對於Ａ０２

即未曾聞問，然因Ａ０８與其子Ａ０９（下稱Ａ０８2

人），共同不法侵奪Ａ０２名下全部財產，經伊以Ａ０２名

義訴請求Ａ０８2人返還不當得利，業經鈞院以110年度重訴

字第151號判決Ａ０８應賠償Ａ０２3,662萬824元本息確定

後，Ａ０８始於112年6月6日來函表示欲探視Ａ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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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Ａ０８2人於法院判決前，將Ａ０２所有坐落於臺北市○○

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409地號土地），其上之

建物門牌為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129號房

屋），提供給Ａ０９設定抵押權貸款，再由Ａ０８2人將409

地號土地信託登記予華南銀行，雖經法院判決伊勝訴，然Ａ

０８2人卻拒不清償借款或塗銷抵押權登記，共同侵害Ａ０

２土地所有權。

　㈢Ａ０８2人起訴請求伊返還409地號土地之贈與稅退稅款，經

鈞院判決Ａ０２本訴及反訴全部勝訴，嗣經Ａ０８2人提起

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審重上字第74號審理

中。

　㈣Ａ０２於受監護宣告前在瑞興銀行之存款2,170萬元，原用

於支付Ａ０２之生活及看護費用，竟全數遭到聲請人、Ａ０

８2人，於不到4個月時間提領一空，並棄Ａ０２於不顧。反

觀Ａ０７則經常從臺中前來探視Ａ０２，並自107年7月起不

求回報為其支付生活費用，並僱用看護照顧，Ａ０２於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3728號詐欺案件到庭陳述：

「錢都是大媳婦（即Ａ０７）給我的」等語可資證明。嗣因

110年間Ａ０２受監護宣告後，陸續要支付訴訟費用、看護

費用及日常生活費用，伊方堅持自110年間起，以借貸方式

陸續向Ａ０７借款，並約定以5%計算利息，又Ａ０５則於11

1年1月25日無息貸予Ａ０２50萬元。

　㈤Ａ０８於1433地號土地持分為1/4，經由法院拍賣，因無人

應買而由伊、Ａ０５及Ａ０６以160萬元承受，復因1433地

號土地為未臨路之袋地出售不易，因此參考鑑定價格及拍賣

情形，決定以900萬元至1,000萬元間出售，授權Ａ０７處

理，嗣以1,765萬元售出，共有人因此共給付Ａ０７仲介費1

00萬元，且Ａ０７係在Ａ０２一再堅持下，始收下前開借款

利息及仲介費，嗣後更以Ａ０２之名義捐獻各地寺廟，可見

Ａ０７並非貪圖Ａ０２財產之人。

　㈥伊於109年11月12日第1次陳報財產清冊時，Ａ０２帳戶內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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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11,652元，且名下無財產，在Ａ０２授意下以約定利息

借貸方式向Ａ０７借款，借款契約並經公證作為借款證明，

　　至Ａ０５於111年1月25日無息貸予Ａ０２50萬元，伊亦作成

財產清冊陳報法院，並無隱匿或製作不實財產清冊之情事。

　㈦伊等認為Ａ０２現年已高齡94歲，不僅應維持其基本生活花

費，更應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因而有健康器材、保健養生

食品及餐飲等支出，又誠品生活為複合式商場，伊在此為Ａ

０２添購日常生活用品，係在誠品生活商場之消費支出，並

非如聲請人所稱在誠品書店之花費。

　㈧Ａ０２信任伊及Ａ０４2人（下稱相對人2人），也明確於鈞

院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監護宣告事件中，明確對訪視之社

工人員表達，其信任相對人2人，並與相對人2人關係良好，

同意由其等擔任共同監護人，並於鈞院112年度監宣字第539

號案件中，到庭陳述相對人並未揮霍其之財產，也不願意聲

請人去探望其等語。

　㈨Ａ０２於瑞興銀行存款2,170萬元被Ａ０８二人提領前，平

均每月花費（含看護費用）超過20餘萬元。Ａ０２第一銀行

帳戶106年8月31日餘額為23,805,096元，至107年3月23日匯

款2170萬元至瑞興銀行前，107年3月8日餘額為21,732,918

元，即自106年9月1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合計使用2,072,1

78元（23,805,096-21,732,918＝2,072,178），每月平均支

出近30萬元。

　㈩Ａ０８2人因騙走Ａ０２全部財產，致Ａ０２須在多起訴訟

控訴該2人之不法行徑而流淚失眠，也不願與Ａ０８見面，

另伊亦多次告知以電話或簡訊聯絡探視時間，惟Ａ０８均置

若罔聞。

　綜上，相對人2人用心照顧Ａ０２，並積極保護Ａ０２財

產，還委任律師為Ａ０２追回財產，更無不當使用Ａ０２財

產之情形，相對人2人執行Ａ０２之監護及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並無不適任之情形，聲請人聲請改定監護人顯無理由，

應予駁回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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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

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受監護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

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

人，不受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於成年人之監護準用之，同法第111

3條亦有明文。是以法院改定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自

應以受選任之監護人於擔任監護人後有不利受監護人之情

事，始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此合先敘明。

四、聲請人主張其公公Ａ０２前經本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

民事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相對人、Ａ０４分

別擔任監護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經本院依職權

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堪信為真正。聲請人為Ａ０２之媳

婦，屬四親等內之親屬而得為本件之聲請。又聲請人主張相

對人不適任Ａ０２之監護人，應予改定伊為Ａ０２之監護

人，並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是否有事實足認相對人擔任Ａ０２

之監護人不符Ａ０２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致

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及聲請人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是否符

合Ａ０２之最佳利益？經查：

　㈠聲請人係Ａ０８之配偶、Ａ０９之母，業如前述，其與Ａ０

８2人之關係顯比與Ａ０２來得親近。然Ａ０８、Ａ０９涉

及侵害Ａ０２財產而有多件民刑訴訟，其中106年10月、107

年1月將Ａ０２所有409地號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給Ａ

０８、Ａ０９2人部分，業經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468號、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19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2610號判決Ａ０８2人須塗銷上述所有權移轉登記

（即回復登記為Ａ０２所有）確定（本院卷一第219頁、卷

二第139-183頁）；Ａ０８2人於該案訴訟進行中之108年10

月5日與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簽

訂信託契約，並以信託為原因，辦理上開409地號土地移轉

登記予華南銀行一情，已經本院於111年8月16日以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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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訴字第165號判決華南銀行應將上開移轉登記塗銷確定

（本院卷二第185-191頁）；另Ａ０２向臺北國稅局申請撤

銷上開土地贈與稅申報，Ａ０８2人起訴請求Ａ０２返還該

國稅局撤銷贈與稅之退款，Ａ０２則聲明駁回其訴，並提起

反訴主張Ａ０８2人擅將其第一商業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2,1

70萬元（該帳戶因而僅餘32,918元）改存入新開立的瑞興銀

行長安分行帳戶，再由Ａ０８2人提領一空，主張上開贈與

稅款均係Ａ０８2人自其瑞興銀行帳戶提領繳納，事實上為

伊所繳，請求Ａ０８2人給付2,062,771元、2,022,063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等，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702號判決本訴及

反訴Ａ０２均勝訴（本院卷一第215-228頁）；又Ａ０２訴

請Ａ０８將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497.

18平方公尺，下稱分割前3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3移轉登

記予Ａ０２，經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上字第270號判決准

許，Ａ０８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

第184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惟Ａ０８竟將分割後37地號土

地賣予第三人，並於109年6月18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可

歸責於Ａ０８，致依該案確定判決認定Ａ０８所應負之移轉

登記債務給付不能，經Ａ０２訴請Ａ０８2人返還不當得利

（損害賠償）事件，亦經本院於112年5月5日以110年度重訴

字第151號判決Ａ０８須賠償Ａ０２3,662萬824元及法定遲

延利息確定(本院卷二第193-201頁），足認Ａ０８2人確有

損及Ａ０２財產權之情事，且該2人於108年9月17日以上開4

09地號土地連同Ａ０２所讓與聲請人之臺北市○○區○○街

000號房屋，以Ａ０９為債務人，持向華南銀行借款3,000萬

元，並設定抵押權予華南銀行（本院卷一第187-193），足

認聲請人亦牽涉其間，自難認身為Ａ０８、Ａ０９至親之聲

請人得以維護Ａ０２之最佳利益無虞。本件經囑託新北市政

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後據覆略以：聲請人固具監護能力、監護

意願及監護時間，惟因本案家族糾紛複雜，涉及諸多訴訟、

財產買賣紀錄、Ａ０２財產支出及管理等問題，建請法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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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相對人與Ａ０２之訪視報告、當事人之當庭陳述及相關資

料，審酌相對人是否未盡監護人之責而須改定監護人，自為

裁定等語（本院卷一第144-3至144-11頁），是依新北市政

府社會局訪視結果，對於聲請人聲請改定其為Ａ０２之監護

人一節，亦有疑慮。

　㈡Ａ０８於108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宣告Ａ０２為受監護宣告

之人，及選定其為Ａ０２之監護人，經本院以108監宣字第2

36號調查結果，認Ａ０８與Ａ０２間當時有財產紛爭，由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字第270號、本院107年度重

訴字第468號等民事事件繫屬在案，其中前者更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3104號第一審判決Ａ０８敗訴，

可見Ａ０８與Ａ０２間具有顯著之利害關係衝突。且Ａ０２

於本院監護宣告事件到庭陳稱：Ａ０８對伊不好，把伊的錢

拿走，有價值的就拿走等語，亦於訪視時陳明：聲請人未關

心伊，還拿取伊之財產，伊不同意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等語

（該案一審卷第92、133、138頁），本院衡酌Ａ０８與Ａ０

２間利害衝突明顯，也遭Ａ０２質疑未加探視及拿取財物，

無法獲得Ａ０２之信任，再加上Ａ０８未能獲得Ａ０２其他

最近親屬之信賴，實難認Ａ０８為適任之監護人；反之，Ａ

０２之長女Ａ０４及孫子女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等最近

親屬，已表明願推舉Ａ０３擔任監護人，並由Ａ０４擔任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且Ａ０２亦在本院調查及訪視時陳

明：Ａ０３對我不錯，伊對於Ａ０３有信任關係，也同意由

Ａ０３擔任監護人等語（該案一審卷第81、92、133、138

頁），從而選定相對人為Ａ０２之監護人、指定Ａ０４為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在案，嗣經Ａ０８提起抗告，已經本院

於109年7月20日裁定駁回Ａ０８之抗告確定等節，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取全案案卷核閱無訛。彼時Ａ０２名下除股票總價

額約47萬7,540元、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4分之1及上開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Ａ０８

無法依確定判決移轉登記予Ａ０２之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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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外，僅餘臺北迪化街郵局帳戶11,652元（108年度監宣字

第236號卷第176-204頁、本院卷一第113頁）。然而Ａ０２

與Ａ０８、Ａ０９間有多件民刑訴訟，且均涉及法律高度專

業，自需援請相關領域非常專業的律師為代理人，所累積的

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當然非比尋常。再者Ａ０２於109年

間即高達90歲，身體狀況非佳，其罹有失智症，對於複雜事

務之理解、決策與獨自管理處分財產，皆難以執行，而經本

院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亦如前述。其每月所需看護

及生活費用分別約為76,000元、30,000元，已為聲請人所不

爭執，日積月累下來，自是十分可觀。然而Ａ０２金融帳戶

內卻僅餘11,652元，相對人身為Ａ０２之監護人自須努力籌

湊財源支應。

　　⒈籌湊財源，一般人最能夠想到的方式就是借款。然以Ａ０

２如此高齡，難以向銀行辦理融資，因此轉向至親好友借

貸，實乃人之常情。另借款約定支付利息，為常見之民間

習慣，相對人以Ａ０２代理人名義分別向Ａ０２之長媳、

相對人之母親Ａ０７及Ａ０２之孫即相對人之弟Ａ０５借

款，Ａ０７部分雙方約定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利息等情，

已為相對人所坦承，並有提出公證書、金錢消費借貸契約

及存簿內頁之匯款記錄等為證（本院卷一第108-110、111

-112、113-115頁），足認為真，然其等係以週年利率百

分之5之法定利息約定利息，難認有何違反法律之處。聲

請人據此主張相對人已損害Ａ０２之利益，顯然未盡監護

人之職責云云，難認有據。

　　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係未臨路之袋地，原為

Ａ０２、Ａ０８、Ａ０４等人共有，Ａ０２、Ａ０８之權

利範圍均為4分之1。Ａ０８原有之持分4分之1，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三次拍賣均無人應買，而行特別變賣程序時，

由債權人即相對人、Ａ０５、Ａ０６三人於110年11月間

以160萬元承受在案（112年監宣字第539號卷二第195-20

4），足見該土地確實難以出售。然而經相對人等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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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委託Ａ０７處理售地事宜後，最終係以總價1,765萬

元出售。Ａ０２持分4分之1，所得價款為441萬2,500元，

遠遠超過Ａ０８同筆土地持分4分之1經過法院強制執行程

序所得之160萬元，顯見Ａ０７十分賣力奔走此事，所得

結果對Ａ０２十分有利，出賣人方給予相當的佣金自屬合

理，Ａ０７雖得佣金100萬元，論其實際Ａ０２因持分為4

分之1則僅為25萬元，此筆土地之變賣對需款孔急的Ａ０

２自有莫大助益，且難認Ａ０２所付佣金過高。聲請人雖

提出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簡易查詢表為佐，

指稱相對人以顯然低於行情之價格即每坪5.7萬元出售他

人云云（本院卷一第118頁）。惟按，法院所定拍賣金

額，均經委請鑑價公司針對土地的地目、座落、生活機能

及其他相關條件進行鑑價所得結果而定。衡酌該土地於拍

賣程序時既已經市場相當客觀的衡量標準及機制，卻仍無

人應賣，可見拍賣標的物在市場接受度不高，難以出售，

自不得以與其他土地出售價格有差距，即遽論此筆土地出

售價格過低。另共有土地之處分，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

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土地法第34條之1定有

明文。據此，共有人自得處分其共有土地，毋須選任特別

代理人，更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處分共有土地，附此指明。

　㈢聲請人主張Ａ０２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為76,000元

及30,000元，然相對人花費鉅資購買用途不明之保健食品、

家具家電及支出餐費、旅費，致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

用逾146,000元，多筆誠品書店之高額花費，其行為顯屬不

當云云，並提出111年6月6日至8月6日Ａ０２費用支出明

細、電子發票證明聯、出貨明細表、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購物明細、統一發票、送貨單、銷售訂單、載具銷貨明細、

電子發票開立資訊、醫療費用收據等為佐（本院卷一第33-4

4頁），此部分未為相對人所爭執，堪認為真。然經核對Ａ

０２第一銀行帳戶106年8月31日餘額為23,805,096元，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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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年3月8日餘額為21,732,918元，即自106年9月1日起至10

7年3月31日止合計使用2,072,178元（23,805,096-21,732,9

18＝2,072,178），每月平均支出近30萬元，有卷附Ａ０２

第一銀行交易明細表可據（本院卷二第119-133頁），且Ａ

０２於本院112年10月31日對於法官詢問「有人說Ａ０３亂

花你的錢？」，回答：「沒有」等語（112年度監宣字第539

號卷一第327頁），並不認同聲請人及Ａ０８之指述，是聲

請人指稱相對人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

元，顯然逾越Ａ０２生活養護所必要云云，顯屬無據。況

且，本院衡酌照顧年長者本就花費不貲，故為維持年長者身

體健康，及提升其生活品質，購買營養品及家電亦無可厚

非，雖花費較高但仍在可接受範圍內，參以聲請人所提出之

電子發票證明聯營業人載明為誠品生活（本院卷一第39

頁），並非誠品書局，暨衡以年長者與親友相聚為正常社

交，因其地位或習慣由其付帳，實非罕見，難認相對人行為

係屬不當，更難以此遽認相對人有不適任監護人之事由。是

聲請人上開主張，亦屬無據。

　㈣聲請人另指稱：相對人於擔任監護人期間，私自更換Ａ０２

住處之大門門鎖，致伊等無法探視Ａ０２，Ａ０８遂於112

年10月17日、113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相對人更於知悉

伊提起改定監護人後，擅自將Ａ０２移至他處，不僅未通知

伊及其他親屬，更拒絕透露Ａ０２現住所之地址，不當阻絕

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云云，固據提出存證信函及律師函可

憑（本院卷二第37、45-46頁）。相對人就此則辯稱：Ａ０

２原住居於臺北市○○區○○街00號（下稱12號住所），伊

為避免鄰棟14號進行維護施工影響Ａ０２休息，始為Ａ０２

在附近短期租屋居住，且因Ａ０２原僱用之看護離職，為維

護Ａ０２居住及財產安全，方更換住處門鎖，及因Ａ０２甫

出院及接種新冠疫苗身體微恙，方拒絕聲請人等之探視等

語，業據提出整修照片、出院病歷摘要單、新冠疫苗接種紀

錄卡等為憑（本院卷二第61、63、65頁）。本院審酌Ａ０２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年歲已高，相對人尋找安靜之環境，及為維護Ａ０２生命及

財產安全，更換住處門鎖，或因Ａ０２甫出院及接種新冠疫

苗身體微恙，而未能讓聲請人等之探視，尚難遽認有何不

是，且相對人亦通知Ａ０８待伊等搬家完畢，再擇期探視Ａ

０２，難認相對人係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況

且，Ａ０２的看護亦向法官陳稱略以：Ａ０２本來身體很

好，因為Ａ０８來看他，Ａ０２晚上一直哭，一直說到底是

來亂什麼，所以差不多一個星期都沒睡覺。伊在他們家當看

護已經5、6年，4、5年前剛來半年時，伊跟他們說Ａ０２晚

上在哭，都沒有人來看他，只有臺中的大媳婦還有相對人會

來看他，還有臺中那個孫子沒有上班會來，那是大孫，在教

書，還有他的孫女會來；Ａ０２有說不讓Ａ０８來看他等

語；Ａ０２亦陳明不願Ａ０８前來探視，其對於法官所詢：

（聲請人說要去看你好不好？）Ａ０２回答；「不好。」等

語（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卷一第327、333頁），故聲請人

上開主張，同屬無據。

　㈤本件經囑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後據覆略以：相對人

自109年起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負責規劃Ａ０２之醫療及

生活照顧，並協助Ａ０２追討被侵占之財產，有意願且有能

力繼續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等語（本院卷一第144-13至144-

19頁），又對於聲請人聲請改定監護人一事，Ａ０２則到院

陳稱伊不要改監護人等語（本院卷二第9頁），且遍查全卷

資料尚難認由相對人擔任監護人不符Ａ０２最佳利益，再審

酌如由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實無法迅速滿足Ａ

０２日常生活之所需，故而聲請人主張由臺北市政府擔任Ａ

０２之監護人云云，亦無可採。

　㈥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未能舉證相對人確有不符受監護人最佳

利益，或顯有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本件即難徒憑聲請人片

面主觀之指述，即認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另綜觀全卷，針

對Ａ０４為Ａ０２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何不當，語焉

不詳，本院無從據以將Ａ０２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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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擔任。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姜麗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姿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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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196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謝宜軒律師
            黃中麟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３  
代  理  人  蔡瑞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伊係受監護宣告人Ａ０２之媳婦，Ａ０２前經本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其孫子即相對人Ａ０３擔任監護人。然相對人擔任監護人後，有諸多不符Ａ０２之最佳利益及顯不適任之情事，茲分述如下：
　　⒈相對人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43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有利害關係依法應加以迴避，更未因此事件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卻逕自與案外人即Ａ０２之女兒Ａ０４、Ａ０２之孫子Ａ０５、Ａ０２之孫女Ａ０６，共同委任Ａ０２之長媳即相對人、Ａ０５及Ａ０６之母且無專業證照之Ａ０７就1433號土地進行出售事宜，並以顯然低於行情之價格即每坪新臺幣（下同）5.7萬元出售他人，且支付高額仲介費100萬元予Ａ０７；又Ａ０７及Ａ０５透過相對人之代理，而與Ａ０２有金錢借貸往來，相對人還與Ａ０７約定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利息，已損害Ａ０２之利益，相對人顯然未盡監護人之職責。
　　⒉Ａ０２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為76,000元及30,000元，然相對人花費鉅資購買用途不明之保健食品、家具家電及支出餐旅費，致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元，不僅是否為Ａ０２使用已有可疑，更有混雜其他家屬之開支之可能，甚有慷他人之慨之虞，且Ａ０２於107年8月1日經診斷患有中度失智症，卻有多筆誠品書店之高額花費，足認相對人實未能妥善管理Ａ０２之財產。
　㈡相對人於擔任監護人期間，私自更換Ａ０２住處之大門門鎖，嗣Ａ０８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相對人更於知悉伊提起改定監護人後，擅自將Ａ０２移至他處，不僅未通知伊及其他親屬，更拒絕透露Ａ０２現住所之地址，甚於鈞院同年6月11日訊問程序中，面對伊代理人之詢問，仍拒絕告知，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顯然濫用監護人之職權。
　㈢伊與Ａ０２並無任何借貸及交易等財產上之利害衝突，且與Ａ０２同住在臺北市大同區，得就近照顧養護Ａ０２，由伊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自最符合Ａ０２之最佳利益。退步言之，如認伊不適任，則聲請法院改定公正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並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㈣綜上，相對人有上開損害Ａ０２利益之情事，自得聲請法院改定監護人，並聲明：㈠改定聲請人為受監護宣告人Ａ０２之監護人；㈡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Ａ０１係Ａ０２之次媳，其配偶Ａ０８為Ａ０２之次子，雖居住在Ａ０２住所附近，卻自107年7月起對於Ａ０２即未曾聞問，然因Ａ０８與其子Ａ０９（下稱Ａ０８2人），共同不法侵奪Ａ０２名下全部財產，經伊以Ａ０２名義訴請求Ａ０８2人返還不當得利，業經鈞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51號判決Ａ０８應賠償Ａ０２3,662萬824元本息確定後，Ａ０８始於112年6月6日來函表示欲探視Ａ０２。
　㈡Ａ０８2人於法院判決前，將Ａ０２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409地號土地），其上之建物門牌為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129號房屋），提供給Ａ０９設定抵押權貸款，再由Ａ０８2人將409地號土地信託登記予華南銀行，雖經法院判決伊勝訴，然Ａ０８2人卻拒不清償借款或塗銷抵押權登記，共同侵害Ａ０２土地所有權。
　㈢Ａ０８2人起訴請求伊返還409地號土地之贈與稅退稅款，經鈞院判決Ａ０２本訴及反訴全部勝訴，嗣經Ａ０８2人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審重上字第74號審理中。
　㈣Ａ０２於受監護宣告前在瑞興銀行之存款2,170萬元，原用於支付Ａ０２之生活及看護費用，竟全數遭到聲請人、Ａ０８2人，於不到4個月時間提領一空，並棄Ａ０２於不顧。反觀Ａ０７則經常從臺中前來探視Ａ０２，並自107年7月起不求回報為其支付生活費用，並僱用看護照顧，Ａ０２於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3728號詐欺案件到庭陳述：「錢都是大媳婦（即Ａ０７）給我的」等語可資證明。嗣因110年間Ａ０２受監護宣告後，陸續要支付訴訟費用、看護費用及日常生活費用，伊方堅持自110年間起，以借貸方式陸續向Ａ０７借款，並約定以5%計算利息，又Ａ０５則於111年1月25日無息貸予Ａ０２50萬元。
　㈤Ａ０８於1433地號土地持分為1/4，經由法院拍賣，因無人應買而由伊、Ａ０５及Ａ０６以160萬元承受，復因1433地號土地為未臨路之袋地出售不易，因此參考鑑定價格及拍賣情形，決定以900萬元至1,000萬元間出售，授權Ａ０７處理，嗣以1,765萬元售出，共有人因此共給付Ａ０７仲介費100萬元，且Ａ０７係在Ａ０２一再堅持下，始收下前開借款利息及仲介費，嗣後更以Ａ０２之名義捐獻各地寺廟，可見Ａ０７並非貪圖Ａ０２財產之人。
　㈥伊於109年11月12日第1次陳報財產清冊時，Ａ０２帳戶內僅剩餘11,652元，且名下無財產，在Ａ０２授意下以約定利息借貸方式向Ａ０７借款，借款契約並經公證作為借款證明，
　　至Ａ０５於111年1月25日無息貸予Ａ０２50萬元，伊亦作成財產清冊陳報法院，並無隱匿或製作不實財產清冊之情事。
　㈦伊等認為Ａ０２現年已高齡94歲，不僅應維持其基本生活花費，更應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因而有健康器材、保健養生食品及餐飲等支出，又誠品生活為複合式商場，伊在此為Ａ０２添購日常生活用品，係在誠品生活商場之消費支出，並非如聲請人所稱在誠品書店之花費。
　㈧Ａ０２信任伊及Ａ０４2人（下稱相對人2人），也明確於鈞院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監護宣告事件中，明確對訪視之社工人員表達，其信任相對人2人，並與相對人2人關係良好，同意由其等擔任共同監護人，並於鈞院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案件中，到庭陳述相對人並未揮霍其之財產，也不願意聲請人去探望其等語。
　㈨Ａ０２於瑞興銀行存款2,170萬元被Ａ０８二人提領前，平均每月花費（含看護費用）超過20餘萬元。Ａ０２第一銀行帳戶106年8月31日餘額為23,805,096元，至107年3月23日匯款2170萬元至瑞興銀行前，107年3月8日餘額為21,732,918元，即自106年9月1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合計使用2,072,178元（23,805,096-21,732,918＝2,072,178），每月平均支出近30萬元。
　㈩Ａ０８2人因騙走Ａ０２全部財產，致Ａ０２須在多起訴訟控訴該2人之不法行徑而流淚失眠，也不願與Ａ０８見面，另伊亦多次告知以電話或簡訊聯絡探視時間，惟Ａ０８均置若罔聞。
　綜上，相對人2人用心照顧Ａ０２，並積極保護Ａ０２財產，還委任律師為Ａ０２追回財產，更無不當使用Ａ０２財產之情形，相對人2人執行Ａ０２之監護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並無不適任之情形，聲請人聲請改定監護人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受監護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於成年人之監護準用之，同法第1113條亦有明文。是以法院改定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自應以受選任之監護人於擔任監護人後有不利受監護人之情事，始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此合先敘明。
四、聲請人主張其公公Ａ０２前經本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民事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相對人、Ａ０４分別擔任監護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堪信為真正。聲請人為Ａ０２之媳婦，屬四親等內之親屬而得為本件之聲請。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不適任Ａ０２之監護人，應予改定伊為Ａ０２之監護人，並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是否有事實足認相對人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不符Ａ０２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致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及聲請人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是否符合Ａ０２之最佳利益？經查：
　㈠聲請人係Ａ０８之配偶、Ａ０９之母，業如前述，其與Ａ０８2人之關係顯比與Ａ０２來得親近。然Ａ０８、Ａ０９涉及侵害Ａ０２財產而有多件民刑訴訟，其中106年10月、107年1月將Ａ０２所有409地號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給Ａ０８、Ａ０９2人部分，業經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468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19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判決Ａ０８2人須塗銷上述所有權移轉登記（即回復登記為Ａ０２所有）確定（本院卷一第219頁、卷二第139-183頁）；Ａ０８2人於該案訴訟進行中之108年10月5日與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簽訂信託契約，並以信託為原因，辦理上開409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華南銀行一情，已經本院於111年8月16日以111年度重訴字第165號判決華南銀行應將上開移轉登記塗銷確定（本院卷二第185-191頁）；另Ａ０２向臺北國稅局申請撤銷上開土地贈與稅申報，Ａ０８2人起訴請求Ａ０２返還該國稅局撤銷贈與稅之退款，Ａ０２則聲明駁回其訴，並提起反訴主張Ａ０８2人擅將其第一商業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2,170萬元（該帳戶因而僅餘32,918元）改存入新開立的瑞興銀行長安分行帳戶，再由Ａ０８2人提領一空，主張上開贈與稅款均係Ａ０８2人自其瑞興銀行帳戶提領繳納，事實上為伊所繳，請求Ａ０８2人給付2,062,771元、2,022,063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702號判決本訴及反訴Ａ０２均勝訴（本院卷一第215-228頁）；又Ａ０２訴請Ａ０８將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497.18平方公尺，下稱分割前3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3移轉登記予Ａ０２，經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上字第270號判決准許，Ａ０８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184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惟Ａ０８竟將分割後37地號土地賣予第三人，並於109年6月18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可歸責於Ａ０８，致依該案確定判決認定Ａ０８所應負之移轉登記債務給付不能，經Ａ０２訴請Ａ０８2人返還不當得利（損害賠償）事件，亦經本院於112年5月5日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51號判決Ａ０８須賠償Ａ０２3,662萬82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確定(本院卷二第193-201頁），足認Ａ０８2人確有損及Ａ０２財產權之情事，且該2人於108年9月17日以上開409地號土地連同Ａ０２所讓與聲請人之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以Ａ０９為債務人，持向華南銀行借款3,000萬元，並設定抵押權予華南銀行（本院卷一第187-193），足認聲請人亦牽涉其間，自難認身為Ａ０８、Ａ０９至親之聲請人得以維護Ａ０２之最佳利益無虞。本件經囑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後據覆略以：聲請人固具監護能力、監護意願及監護時間，惟因本案家族糾紛複雜，涉及諸多訴訟、財產買賣紀錄、Ａ０２財產支出及管理等問題，建請法院審酌相對人與Ａ０２之訪視報告、當事人之當庭陳述及相關資料，審酌相對人是否未盡監護人之責而須改定監護人，自為裁定等語（本院卷一第144-3至144-11頁），是依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訪視結果，對於聲請人聲請改定其為Ａ０２之監護人一節，亦有疑慮。
　㈡Ａ０８於108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宣告Ａ０２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及選定其為Ａ０２之監護人，經本院以108監宣字第236號調查結果，認Ａ０８與Ａ０２間當時有財產紛爭，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字第270號、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468號等民事事件繫屬在案，其中前者更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3104號第一審判決Ａ０８敗訴，可見Ａ０８與Ａ０２間具有顯著之利害關係衝突。且Ａ０２於本院監護宣告事件到庭陳稱：Ａ０８對伊不好，把伊的錢拿走，有價值的就拿走等語，亦於訪視時陳明：聲請人未關心伊，還拿取伊之財產，伊不同意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等語（該案一審卷第92、133、138頁），本院衡酌Ａ０８與Ａ０２間利害衝突明顯，也遭Ａ０２質疑未加探視及拿取財物，無法獲得Ａ０２之信任，再加上Ａ０８未能獲得Ａ０２其他最近親屬之信賴，實難認Ａ０８為適任之監護人；反之，Ａ０２之長女Ａ０４及孫子女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等最近親屬，已表明願推舉Ａ０３擔任監護人，並由Ａ０４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且Ａ０２亦在本院調查及訪視時陳明：Ａ０３對我不錯，伊對於Ａ０３有信任關係，也同意由Ａ０３擔任監護人等語（該案一審卷第81、92、133、138頁），從而選定相對人為Ａ０２之監護人、指定Ａ０４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在案，嗣經Ａ０８提起抗告，已經本院於109年7月20日裁定駁回Ａ０８之抗告確定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全案案卷核閱無訛。彼時Ａ０２名下除股票總價額約47萬7,540元、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及上開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Ａ０８無法依確定判決移轉登記予Ａ０２之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債權外，僅餘臺北迪化街郵局帳戶11,652元（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卷第176-204頁、本院卷一第113頁）。然而Ａ０２與Ａ０８、Ａ０９間有多件民刑訴訟，且均涉及法律高度專業，自需援請相關領域非常專業的律師為代理人，所累積的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當然非比尋常。再者Ａ０２於109年間即高達90歲，身體狀況非佳，其罹有失智症，對於複雜事務之理解、決策與獨自管理處分財產，皆難以執行，而經本院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亦如前述。其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約為76,000元、30,000元，已為聲請人所不爭執，日積月累下來，自是十分可觀。然而Ａ０２金融帳戶內卻僅餘11,652元，相對人身為Ａ０２之監護人自須努力籌湊財源支應。
　　⒈籌湊財源，一般人最能夠想到的方式就是借款。然以Ａ０２如此高齡，難以向銀行辦理融資，因此轉向至親好友借貸，實乃人之常情。另借款約定支付利息，為常見之民間習慣，相對人以Ａ０２代理人名義分別向Ａ０２之長媳、相對人之母親Ａ０７及Ａ０２之孫即相對人之弟Ａ０５借款，Ａ０７部分雙方約定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利息等情，已為相對人所坦承，並有提出公證書、金錢消費借貸契約及存簿內頁之匯款記錄等為證（本院卷一第108-110、111-112、113-115頁），足認為真，然其等係以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法定利息約定利息，難認有何違反法律之處。聲請人據此主張相對人已損害Ａ０２之利益，顯然未盡監護人之職責云云，難認有據。
　　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係未臨路之袋地，原為Ａ０２、Ａ０８、Ａ０４等人共有，Ａ０２、Ａ０８之權利範圍均為4分之1。Ａ０８原有之持分4分之1，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三次拍賣均無人應買，而行特別變賣程序時，由債權人即相對人、Ａ０５、Ａ０６三人於110年11月間以160萬元承受在案（112年監宣字第539號卷二第195-204），足見該土地確實難以出售。然而經相對人等共有人共同委託Ａ０７處理售地事宜後，最終係以總價1,765萬元出售。Ａ０２持分4分之1，所得價款為441萬2,500元，遠遠超過Ａ０８同筆土地持分4分之1經過法院強制執行程序所得之160萬元，顯見Ａ０７十分賣力奔走此事，所得結果對Ａ０２十分有利，出賣人方給予相當的佣金自屬合理，Ａ０７雖得佣金100萬元，論其實際Ａ０２因持分為4分之1則僅為25萬元，此筆土地之變賣對需款孔急的Ａ０２自有莫大助益，且難認Ａ０２所付佣金過高。聲請人雖提出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簡易查詢表為佐，指稱相對人以顯然低於行情之價格即每坪5.7萬元出售他人云云（本院卷一第118頁）。惟按，法院所定拍賣金額，均經委請鑑價公司針對土地的地目、座落、生活機能及其他相關條件進行鑑價所得結果而定。衡酌該土地於拍賣程序時既已經市場相當客觀的衡量標準及機制，卻仍無人應賣，可見拍賣標的物在市場接受度不高，難以出售，自不得以與其他土地出售價格有差距，即遽論此筆土地出售價格過低。另共有土地之處分，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土地法第34條之1定有明文。據此，共有人自得處分其共有土地，毋須選任特別代理人，更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處分共有土地，附此指明。
　㈢聲請人主張Ａ０２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為76,000元及30,000元，然相對人花費鉅資購買用途不明之保健食品、家具家電及支出餐費、旅費，致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元，多筆誠品書店之高額花費，其行為顯屬不當云云，並提出111年6月6日至8月6日Ａ０２費用支出明細、電子發票證明聯、出貨明細表、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購物明細、統一發票、送貨單、銷售訂單、載具銷貨明細、電子發票開立資訊、醫療費用收據等為佐（本院卷一第33-44頁），此部分未為相對人所爭執，堪認為真。然經核對Ａ０２第一銀行帳戶106年8月31日餘額為23,805,096元，至107年年3月8日餘額為21,732,918元，即自106年9月1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合計使用2,072,178元（23,805,096-21,732,918＝2,072,178），每月平均支出近30萬元，有卷附Ａ０２第一銀行交易明細表可據（本院卷二第119-133頁），且Ａ０２於本院112年10月31日對於法官詢問「有人說Ａ０３亂花你的錢？」，回答：「沒有」等語（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卷一第327頁），並不認同聲請人及Ａ０８之指述，是聲請人指稱相對人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元，顯然逾越Ａ０２生活養護所必要云云，顯屬無據。況且，本院衡酌照顧年長者本就花費不貲，故為維持年長者身體健康，及提升其生活品質，購買營養品及家電亦無可厚非，雖花費較高但仍在可接受範圍內，參以聲請人所提出之電子發票證明聯營業人載明為誠品生活（本院卷一第39頁），並非誠品書局，暨衡以年長者與親友相聚為正常社交，因其地位或習慣由其付帳，實非罕見，難認相對人行為係屬不當，更難以此遽認相對人有不適任監護人之事由。是聲請人上開主張，亦屬無據。
　㈣聲請人另指稱：相對人於擔任監護人期間，私自更換Ａ０２住處之大門門鎖，致伊等無法探視Ａ０２，Ａ０８遂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相對人更於知悉伊提起改定監護人後，擅自將Ａ０２移至他處，不僅未通知伊及其他親屬，更拒絕透露Ａ０２現住所之地址，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云云，固據提出存證信函及律師函可憑（本院卷二第37、45-46頁）。相對人就此則辯稱：Ａ０２原住居於臺北市○○區○○街00號（下稱12號住所），伊為避免鄰棟14號進行維護施工影響Ａ０２休息，始為Ａ０２在附近短期租屋居住，且因Ａ０２原僱用之看護離職，為維護Ａ０２居住及財產安全，方更換住處門鎖，及因Ａ０２甫出院及接種新冠疫苗身體微恙，方拒絕聲請人等之探視等語，業據提出整修照片、出院病歷摘要單、新冠疫苗接種紀錄卡等為憑（本院卷二第61、63、65頁）。本院審酌Ａ０２年歲已高，相對人尋找安靜之環境，及為維護Ａ０２生命及財產安全，更換住處門鎖，或因Ａ０２甫出院及接種新冠疫苗身體微恙，而未能讓聲請人等之探視，尚難遽認有何不是，且相對人亦通知Ａ０８待伊等搬家完畢，再擇期探視Ａ０２，難認相對人係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況且，Ａ０２的看護亦向法官陳稱略以：Ａ０２本來身體很好，因為Ａ０８來看他，Ａ０２晚上一直哭，一直說到底是來亂什麼，所以差不多一個星期都沒睡覺。伊在他們家當看護已經5、6年，4、5年前剛來半年時，伊跟他們說Ａ０２晚上在哭，都沒有人來看他，只有臺中的大媳婦還有相對人會來看他，還有臺中那個孫子沒有上班會來，那是大孫，在教書，還有他的孫女會來；Ａ０２有說不讓Ａ０８來看他等語；Ａ０２亦陳明不願Ａ０８前來探視，其對於法官所詢：（聲請人說要去看你好不好？）Ａ０２回答；「不好。」等語（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卷一第327、333頁），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同屬無據。
　㈤本件經囑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後據覆略以：相對人自109年起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負責規劃Ａ０２之醫療及生活照顧，並協助Ａ０２追討被侵占之財產，有意願且有能力繼續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等語（本院卷一第144-13至144-19頁），又對於聲請人聲請改定監護人一事，Ａ０２則到院陳稱伊不要改監護人等語（本院卷二第9頁），且遍查全卷資料尚難認由相對人擔任監護人不符Ａ０２最佳利益，再審酌如由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實無法迅速滿足Ａ０２日常生活之所需，故而聲請人主張由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云云，亦無可採。
　㈥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未能舉證相對人確有不符受監護人最佳利益，或顯有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本件即難徒憑聲請人片面主觀之指述，即認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另綜觀全卷，針對Ａ０４為Ａ０２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何不當，語焉不詳，本院無從據以將Ａ０２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改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擔任。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姜麗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姿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196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謝宜軒律師
            黃中麟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３  
代  理  人  蔡瑞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伊係受監護宣告人Ａ０２之媳婦，Ａ０２前經本院以108年度監宣字
    第236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其孫子即相對人Ａ
    ０３擔任監護人。然相對人擔任監護人後，有諸多不符Ａ０２之
    最佳利益及顯不適任之情事，茲分述如下：
　　⒈相對人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433地
      號土地）之共有人，自有利害關係依法應加以迴避，更未
      因此事件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卻逕自與案外人即Ａ０
      ２之女兒Ａ０４、Ａ０２之孫子Ａ０５、Ａ０２之孫女Ａ０６，共同委任Ａ０
      ２之長媳即相對人、Ａ０５及Ａ０６之母且無專業證照之Ａ０７就14
      33號土地進行出售事宜，並以顯然低於行情之價格即每坪
      新臺幣（下同）5.7萬元出售他人，且支付高額仲介費100
      萬元予Ａ０７；又Ａ０７及Ａ０５透過相對人之代理，而與Ａ０２有金
      錢借貸往來，相對人還與Ａ０７約定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利息
      ，已損害Ａ０２之利益，相對人顯然未盡監護人之職責。
　　⒉Ａ０２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為76,000元及30,000元，
      然相對人花費鉅資購買用途不明之保健食品、家具家電及
      支出餐旅費，致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
      元，不僅是否為Ａ０２使用已有可疑，更有混雜其他家屬之
      開支之可能，甚有慷他人之慨之虞，且Ａ０２於107年8月1日
      經診斷患有中度失智症，卻有多筆誠品書店之高額花費，
      足認相對人實未能妥善管理Ａ０２之財產。
　㈡相對人於擔任監護人期間，私自更換Ａ０２住處之大門門鎖，嗣
    Ａ０８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相對人
    更於知悉伊提起改定監護人後，擅自將Ａ０２移至他處，不僅
    未通知伊及其他親屬，更拒絕透露Ａ０２現住所之地址，甚於
    鈞院同年6月11日訊問程序中，面對伊代理人之詢問，仍拒
    絕告知，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顯然濫用監護人之
    職權。
　㈢伊與Ａ０２並無任何借貸及交易等財產上之利害衝突，且與Ａ０２
    同住在臺北市大同區，得就近照顧養護Ａ０２，由伊擔任Ａ０２之
    監護人自最符合Ａ０２之最佳利益。退步言之，如認伊不適任
    ，則聲請法院改定公正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
    護人，並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㈣綜上，相對人有上開損害Ａ０２利益之情事，自得聲請法院改定
    監護人，並聲明：㈠改定聲請人為受監護宣告人Ａ０２之監護人
    ；㈡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Ａ０１係Ａ０２之次媳，其配偶Ａ０８為Ａ０２之次子，雖居住在Ａ
    ０２住所附近，卻自107年7月起對於Ａ０２即未曾聞問，然因Ａ０８
    與其子Ａ０９（下稱Ａ０８2人），共同不法侵奪Ａ０２名下全部財產
    ，經伊以Ａ０２名義訴請求Ａ０８2人返還不當得利，業經鈞院以1
    10年度重訴字第151號判決Ａ０８應賠償Ａ０２3,662萬824元本息
    確定後，Ａ０８始於112年6月6日來函表示欲探視Ａ０２。
　㈡Ａ０８2人於法院判決前，將Ａ０２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段○○段
    000地號土地（下稱409地號土地），其上之建物門牌為臺北
    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129號房屋），提供給Ａ０９設定
    抵押權貸款，再由Ａ０８2人將409地號土地信託登記予華南銀
    行，雖經法院判決伊勝訴，然Ａ０８2人卻拒不清償借款或塗銷
    抵押權登記，共同侵害Ａ０２土地所有權。
　㈢Ａ０８2人起訴請求伊返還409地號土地之贈與稅退稅款，經鈞院
    判決Ａ０２本訴及反訴全部勝訴，嗣經Ａ０８2人提起上訴，現由
    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審重上字第74號審理中。
　㈣Ａ０２於受監護宣告前在瑞興銀行之存款2,170萬元，原用於支
    付Ａ０２之生活及看護費用，竟全數遭到聲請人、Ａ０８2人，於
    不到4個月時間提領一空，並棄Ａ０２於不顧。反觀Ａ０７則經常
    從臺中前來探視Ａ０２，並自107年7月起不求回報為其支付生
    活費用，並僱用看護照顧，Ａ０２於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
    度他字第3728號詐欺案件到庭陳述：「錢都是大媳婦（即Ａ０
    ７）給我的」等語可資證明。嗣因110年間Ａ０２受監護宣告後
    ，陸續要支付訴訟費用、看護費用及日常生活費用，伊方堅
    持自110年間起，以借貸方式陸續向Ａ０７借款，並約定以5%計
    算利息，又Ａ０５則於111年1月25日無息貸予Ａ０２50萬元。
　㈤Ａ０８於1433地號土地持分為1/4，經由法院拍賣，因無人應買
    而由伊、Ａ０５及Ａ０６以160萬元承受，復因1433地號土地為未
    臨路之袋地出售不易，因此參考鑑定價格及拍賣情形，決定
    以900萬元至1,000萬元間出售，授權Ａ０７處理，嗣以1,765萬
    元售出，共有人因此共給付Ａ０７仲介費100萬元，且Ａ０７係在Ａ
    ０２一再堅持下，始收下前開借款利息及仲介費，嗣後更以Ａ０
    ２之名義捐獻各地寺廟，可見Ａ０７並非貪圖Ａ０２財產之人。
　㈥伊於109年11月12日第1次陳報財產清冊時，Ａ０２帳戶內僅剩餘
    11,652元，且名下無財產，在Ａ０２授意下以約定利息借貸方
    式向Ａ０７借款，借款契約並經公證作為借款證明，
　　至Ａ０５於111年1月25日無息貸予Ａ０２50萬元，伊亦作成財產清
    冊陳報法院，並無隱匿或製作不實財產清冊之情事。
　㈦伊等認為Ａ０２現年已高齡94歲，不僅應維持其基本生活花費，
    更應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因而有健康器材、保健養生食品
    及餐飲等支出，又誠品生活為複合式商場，伊在此為Ａ０２添
    購日常生活用品，係在誠品生活商場之消費支出，並非如聲
    請人所稱在誠品書店之花費。
　㈧Ａ０２信任伊及Ａ０４2人（下稱相對人2人），也明確於鈞院108年
    度監宣字第236號監護宣告事件中，明確對訪視之社工人員
    表達，其信任相對人2人，並與相對人2人關係良好，同意由
    其等擔任共同監護人，並於鈞院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案件
    中，到庭陳述相對人並未揮霍其之財產，也不願意聲請人去
    探望其等語。
　㈨Ａ０２於瑞興銀行存款2,170萬元被Ａ０８二人提領前，平均每月花
    費（含看護費用）超過20餘萬元。Ａ０２第一銀行帳戶106年8
    月31日餘額為23,805,096元，至107年3月23日匯款2170萬元
    至瑞興銀行前，107年3月8日餘額為21,732,918元，即自106
    年9月1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合計使用2,072,178元（23,80
    5,096-21,732,918＝2,072,178），每月平均支出近30萬元。
　㈩Ａ０８2人因騙走Ａ０２全部財產，致Ａ０２須在多起訴訟控訴該2人之
    不法行徑而流淚失眠，也不願與Ａ０８見面，另伊亦多次告知
    以電話或簡訊聯絡探視時間，惟Ａ０８均置若罔聞。
　綜上，相對人2人用心照顧Ａ０２，並積極保護Ａ０２財產，還委任
    律師為Ａ０２追回財產，更無不當使用Ａ０２財產之情形，相對人
    2人執行Ａ０２之監護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並無不適任之情形
    ，聲請人聲請改定監護人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
    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受監護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
    、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
    不受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第1
    項定有明文，此規定於成年人之監護準用之，同法第1113條
    亦有明文。是以法院改定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自應以
    受選任之監護人於擔任監護人後有不利受監護人之情事，始
    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此合先敘明。
四、聲請人主張其公公Ａ０２前經本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民
    事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相對人、Ａ０４分別擔
    任監護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
    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堪信為真正。聲請人為Ａ０２之媳婦，屬
    四親等內之親屬而得為本件之聲請。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不
    適任Ａ０２之監護人，應予改定伊為Ａ０２之監護人，並由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是本件所應審究
    者，厥為是否有事實足認相對人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不符Ａ０２之
    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致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
    及聲請人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是否符合Ａ０２之最佳利益？經查：
　㈠聲請人係Ａ０８之配偶、Ａ０９之母，業如前述，其與Ａ０８2人之關
    係顯比與Ａ０２來得親近。然Ａ０８、Ａ０９涉及侵害Ａ０２財產而有多
    件民刑訴訟，其中106年10月、107年1月將Ａ０２所有409地號
    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給Ａ０８、Ａ０９2人部分，業經本院1
    07年度重訴字第468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19
    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判決Ａ０８2人須塗銷上
    述所有權移轉登記（即回復登記為Ａ０２所有）確定（本院卷
    一第219頁、卷二第139-183頁）；Ａ０８2人於該案訴訟進行中
    之108年10月5日與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
    行），簽訂信託契約，並以信託為原因，辦理上開409地號
    土地移轉登記予華南銀行一情，已經本院於111年8月16日以
    111年度重訴字第165號判決華南銀行應將上開移轉登記塗銷
    確定（本院卷二第185-191頁）；另Ａ０２向臺北國稅局申請撤
    銷上開土地贈與稅申報，Ａ０８2人起訴請求Ａ０２返還該國稅局
    撤銷贈與稅之退款，Ａ０２則聲明駁回其訴，並提起反訴主張Ａ
    ０８2人擅將其第一商業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2,170萬元（該帳
    戶因而僅餘32,918元）改存入新開立的瑞興銀行長安分行帳
    戶，再由Ａ０８2人提領一空，主張上開贈與稅款均係Ａ０８2人自
    其瑞興銀行帳戶提領繳納，事實上為伊所繳，請求Ａ０８2人給
    付2,062,771元、2,022,063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經本院以
    112年度訴字第702號判決本訴及反訴Ａ０２均勝訴（本院卷一
    第215-228頁）；又Ａ０２訴請Ａ０８將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
    地（面積3,497.18平方公尺，下稱分割前37地號土地）應有
    部分1/3移轉登記予Ａ０２，經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上字第270
    號判決准許，Ａ０８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
    上字第184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惟Ａ０８竟將分割後37地號
    土地賣予第三人，並於109年6月18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可歸責於Ａ０８，致依該案確定判決認定Ａ０８所應負之移轉登記
    債務給付不能，經Ａ０２訴請Ａ０８2人返還不當得利（損害賠償
    ）事件，亦經本院於112年5月5日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51號
    判決Ａ０８須賠償Ａ０２3,662萬82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確定(本院
    卷二第193-201頁），足認Ａ０８2人確有損及Ａ０２財產權之情事
    ，且該2人於108年9月17日以上開409地號土地連同Ａ０２所讓
    與聲請人之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以Ａ０９為債務人，持
    向華南銀行借款3,000萬元，並設定抵押權予華南銀行（本
    院卷一第187-193），足認聲請人亦牽涉其間，自難認身為Ａ
    ０８、Ａ０９至親之聲請人得以維護Ａ０２之最佳利益無虞。本件經
    囑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後據覆略以：聲請人固具監
    護能力、監護意願及監護時間，惟因本案家族糾紛複雜，涉
    及諸多訴訟、財產買賣紀錄、Ａ０２財產支出及管理等問題，
    建請法院審酌相對人與Ａ０２之訪視報告、當事人之當庭陳述
    及相關資料，審酌相對人是否未盡監護人之責而須改定監護
    人，自為裁定等語（本院卷一第144-3至144-11頁），是依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訪視結果，對於聲請人聲請改定其為Ａ０２
    之監護人一節，亦有疑慮。
　㈡Ａ０８於108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宣告Ａ０２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及
    選定其為Ａ０２之監護人，經本院以108監宣字第236號調查結
    果，認Ａ０８與Ａ０２間當時有財產紛爭，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108年度上字第270號、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468號等民事
    事件繫屬在案，其中前者更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
    訴字第3104號第一審判決Ａ０８敗訴，可見Ａ０８與Ａ０２間具有顯
    著之利害關係衝突。且Ａ０２於本院監護宣告事件到庭陳稱：Ａ
    ０８對伊不好，把伊的錢拿走，有價值的就拿走等語，亦於訪
    視時陳明：聲請人未關心伊，還拿取伊之財產，伊不同意由
    聲請人擔任監護人等語（該案一審卷第92、133、138頁），
    本院衡酌Ａ０８與Ａ０２間利害衝突明顯，也遭Ａ０２質疑未加探視
    及拿取財物，無法獲得Ａ０２之信任，再加上Ａ０８未能獲得Ａ０２
    其他最近親屬之信賴，實難認Ａ０８為適任之監護人；反之，Ａ
    ０２之長女Ａ０４及孫子女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等最近親屬，已表明願
    推舉Ａ０３擔任監護人，並由Ａ０４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且Ａ０２亦在本院調查及訪視時陳明：Ａ０３對我不錯，伊對於Ａ０
    ３有信任關係，也同意由Ａ０３擔任監護人等語（該案一審卷第
    81、92、133、138頁），從而選定相對人為Ａ０２之監護人、
    指定Ａ０４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在案，嗣經Ａ０８提起抗告，
    已經本院於109年7月20日裁定駁回Ａ０８之抗告確定等節，業
    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全案案卷核閱無訛。彼時Ａ０２名下除股票
    總價額約47萬7,540元、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4分之1及上開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Ａ０８無法依確
    定判決移轉登記予Ａ０２之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債權外，僅餘
    臺北迪化街郵局帳戶11,652元（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卷第
    176-204頁、本院卷一第113頁）。然而Ａ０２與Ａ０８、Ａ０９間有
    多件民刑訴訟，且均涉及法律高度專業，自需援請相關領域
    非常專業的律師為代理人，所累積的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當然非比尋常。再者Ａ０２於109年間即高達90歲，身體狀況非
    佳，其罹有失智症，對於複雜事務之理解、決策與獨自管理
    處分財產，皆難以執行，而經本院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
    人，亦如前述。其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約為76,000
    元、30,000元，已為聲請人所不爭執，日積月累下來，自是
    十分可觀。然而Ａ０２金融帳戶內卻僅餘11,652元，相對人身
    為Ａ０２之監護人自須努力籌湊財源支應。
　　⒈籌湊財源，一般人最能夠想到的方式就是借款。然以Ａ０２如
      此高齡，難以向銀行辦理融資，因此轉向至親好友借貸，
      實乃人之常情。另借款約定支付利息，為常見之民間習慣
      ，相對人以Ａ０２代理人名義分別向Ａ０２之長媳、相對人之母
      親Ａ０７及Ａ０２之孫即相對人之弟Ａ０５借款，Ａ０７部分雙方約定
      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利息等情，已為相對人所坦承，並有
      提出公證書、金錢消費借貸契約及存簿內頁之匯款記錄等
      為證（本院卷一第108-110、111-112、113-115頁），足
      認為真，然其等係以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法定利息約定利
      息，難認有何違反法律之處。聲請人據此主張相對人已損
      害Ａ０２之利益，顯然未盡監護人之職責云云，難認有據。
　　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係未臨路之袋地，原為Ａ０２、
      Ａ０８、Ａ０４等人共有，Ａ０２、Ａ０８之權利範圍均為4分之1。Ａ０
      ８原有之持分4分之1，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三次拍賣均無
      人應買，而行特別變賣程序時，由債權人即相對人、Ａ０５
      、Ａ０６三人於110年11月間以160萬元承受在案（112年監宣
      字第539號卷二第195-204），足見該土地確實難以出售。
      然而經相對人等共有人共同委託Ａ０７處理售地事宜後，最
      終係以總價1,765萬元出售。Ａ０２持分4分之1，所得價款為
      441萬2,500元，遠遠超過Ａ０８同筆土地持分4分之1經過法
      院強制執行程序所得之160萬元，顯見Ａ０７十分賣力奔走此
      事，所得結果對Ａ０２十分有利，出賣人方給予相當的佣金
      自屬合理，Ａ０７雖得佣金100萬元，論其實際Ａ０２因持分為4
      分之1則僅為25萬元，此筆土地之變賣對需款孔急的Ａ０２自
      有莫大助益，且難認Ａ０２所付佣金過高。聲請人雖提出內
      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簡易查詢表為佐，指稱相
      對人以顯然低於行情之價格即每坪5.7萬元出售他人云云
      （本院卷一第118頁）。惟按，法院所定拍賣金額，均經
      委請鑑價公司針對土地的地目、座落、生活機能及其他相
      關條件進行鑑價所得結果而定。衡酌該土地於拍賣程序時
      既已經市場相當客觀的衡量標準及機制，卻仍無人應賣，
      可見拍賣標的物在市場接受度不高，難以出售，自不得以
      與其他土地出售價格有差距，即遽論此筆土地出售價格過
      低。另共有土地之處分，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
      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土地法第34條之1定有明文。據
      此，共有人自得處分其共有土地，毋須選任特別代理人，
      更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處分
      共有土地，附此指明。
　㈢聲請人主張Ａ０２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為76,000元及30
    ,000元，然相對人花費鉅資購買用途不明之保健食品、家具
    家電及支出餐費、旅費，致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
    146,000元，多筆誠品書店之高額花費，其行為顯屬不當云
    云，並提出111年6月6日至8月6日Ａ０２費用支出明細、電子發
    票證明聯、出貨明細表、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購物明細、
    統一發票、送貨單、銷售訂單、載具銷貨明細、電子發票開
    立資訊、醫療費用收據等為佐（本院卷一第33-44頁），此
    部分未為相對人所爭執，堪認為真。然經核對Ａ０２第一銀行
    帳戶106年8月31日餘額為23,805,096元，至107年年3月8日
    餘額為21,732,918元，即自106年9月1日起至107年3月31日
    止合計使用2,072,178元（23,805,096-21,732,918＝2,072,1
    78），每月平均支出近30萬元，有卷附Ａ０２第一銀行交易明
    細表可據（本院卷二第119-133頁），且Ａ０２於本院112年10
    月31日對於法官詢問「有人說Ａ０３亂花你的錢？」，回答：
    「沒有」等語（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卷一第327頁），並
    不認同聲請人及Ａ０８之指述，是聲請人指稱相對人平均每月
    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元，顯然逾越Ａ０２生活養護所
    必要云云，顯屬無據。況且，本院衡酌照顧年長者本就花費
    不貲，故為維持年長者身體健康，及提升其生活品質，購買
    營養品及家電亦無可厚非，雖花費較高但仍在可接受範圍內
    ，參以聲請人所提出之電子發票證明聯營業人載明為誠品生
    活（本院卷一第39頁），並非誠品書局，暨衡以年長者與親
    友相聚為正常社交，因其地位或習慣由其付帳，實非罕見，
    難認相對人行為係屬不當，更難以此遽認相對人有不適任監
    護人之事由。是聲請人上開主張，亦屬無據。
　㈣聲請人另指稱：相對人於擔任監護人期間，私自更換Ａ０２住處
    之大門門鎖，致伊等無法探視Ａ０２，Ａ０８遂於112年10月17日
    、113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相對人更於知悉伊提起改定
    監護人後，擅自將Ａ０２移至他處，不僅未通知伊及其他親屬
    ，更拒絕透露Ａ０２現住所之地址，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
    繫云云，固據提出存證信函及律師函可憑（本院卷二第37、
    45-46頁）。相對人就此則辯稱：Ａ０２原住居於臺北市○○區○○
    街00號（下稱12號住所），伊為避免鄰棟14號進行維護施工
    影響Ａ０２休息，始為Ａ０２在附近短期租屋居住，且因Ａ０２原僱
    用之看護離職，為維護Ａ０２居住及財產安全，方更換住處門
    鎖，及因Ａ０２甫出院及接種新冠疫苗身體微恙，方拒絕聲請
    人等之探視等語，業據提出整修照片、出院病歷摘要單、新
    冠疫苗接種紀錄卡等為憑（本院卷二第61、63、65頁）。本
    院審酌Ａ０２年歲已高，相對人尋找安靜之環境，及為維護Ａ０２
    生命及財產安全，更換住處門鎖，或因Ａ０２甫出院及接種新
    冠疫苗身體微恙，而未能讓聲請人等之探視，尚難遽認有何
    不是，且相對人亦通知Ａ０８待伊等搬家完畢，再擇期探視Ａ０２
    ，難認相對人係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況且，Ａ０２的
    看護亦向法官陳稱略以：Ａ０２本來身體很好，因為Ａ０８來看他
    ，Ａ０２晚上一直哭，一直說到底是來亂什麼，所以差不多一
    個星期都沒睡覺。伊在他們家當看護已經5、6年，4、5年前
    剛來半年時，伊跟他們說Ａ０２晚上在哭，都沒有人來看他，
    只有臺中的大媳婦還有相對人會來看他，還有臺中那個孫子
    沒有上班會來，那是大孫，在教書，還有他的孫女會來；Ａ０
    ２有說不讓Ａ０８來看他等語；Ａ０２亦陳明不願Ａ０８前來探視，其
    對於法官所詢：（聲請人說要去看你好不好？）Ａ０２回答；
    「不好。」等語（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卷一第327、333頁
    ），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同屬無據。
　㈤本件經囑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後據覆略以：相對人
    自109年起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負責規劃Ａ０２之醫療及生活照
    顧，並協助Ａ０２追討被侵占之財產，有意願且有能力繼續擔
    任Ａ０２之監護人等語（本院卷一第144-13至144-19頁），又
    對於聲請人聲請改定監護人一事，Ａ０２則到院陳稱伊不要改
    監護人等語（本院卷二第9頁），且遍查全卷資料尚難認由
    相對人擔任監護人不符Ａ０２最佳利益，再審酌如由臺北市政
    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實無法迅速滿足Ａ０２日常生活之所需，
    故而聲請人主張由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云云，亦無
    可採。
　㈥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未能舉證相對人確有不符受監護人最佳
    利益，或顯有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本件即難徒憑聲請人片
    面主觀之指述，即認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另綜觀全卷，針
    對Ａ０４為Ａ０２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何不當，語焉不詳，
    本院無從據以將Ａ０２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改由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擔任。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姜麗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姿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196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謝宜軒律師
            黃中麟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３  
代  理  人  蔡瑞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伊係受監護宣告人Ａ０２之媳婦，Ａ０２前經本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其孫子即相對人Ａ０３擔任監護人。然相對人擔任監護人後，有諸多不符Ａ０２之最佳利益及顯不適任之情事，茲分述如下：
　　⒈相對人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43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有利害關係依法應加以迴避，更未因此事件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卻逕自與案外人即Ａ０２之女兒Ａ０４、Ａ０２之孫子Ａ０５、Ａ０２之孫女Ａ０６，共同委任Ａ０２之長媳即相對人、Ａ０５及Ａ０６之母且無專業證照之Ａ０７就1433號土地進行出售事宜，並以顯然低於行情之價格即每坪新臺幣（下同）5.7萬元出售他人，且支付高額仲介費100萬元予Ａ０７；又Ａ０７及Ａ０５透過相對人之代理，而與Ａ０２有金錢借貸往來，相對人還與Ａ０７約定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利息，已損害Ａ０２之利益，相對人顯然未盡監護人之職責。
　　⒉Ａ０２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為76,000元及30,000元，然相對人花費鉅資購買用途不明之保健食品、家具家電及支出餐旅費，致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元，不僅是否為Ａ０２使用已有可疑，更有混雜其他家屬之開支之可能，甚有慷他人之慨之虞，且Ａ０２於107年8月1日經診斷患有中度失智症，卻有多筆誠品書店之高額花費，足認相對人實未能妥善管理Ａ０２之財產。
　㈡相對人於擔任監護人期間，私自更換Ａ０２住處之大門門鎖，嗣Ａ０８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相對人更於知悉伊提起改定監護人後，擅自將Ａ０２移至他處，不僅未通知伊及其他親屬，更拒絕透露Ａ０２現住所之地址，甚於鈞院同年6月11日訊問程序中，面對伊代理人之詢問，仍拒絕告知，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顯然濫用監護人之職權。
　㈢伊與Ａ０２並無任何借貸及交易等財產上之利害衝突，且與Ａ０２同住在臺北市大同區，得就近照顧養護Ａ０２，由伊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自最符合Ａ０２之最佳利益。退步言之，如認伊不適任，則聲請法院改定公正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並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㈣綜上，相對人有上開損害Ａ０２利益之情事，自得聲請法院改定監護人，並聲明：㈠改定聲請人為受監護宣告人Ａ０２之監護人；㈡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Ａ０１係Ａ０２之次媳，其配偶Ａ０８為Ａ０２之次子，雖居住在Ａ０２住所附近，卻自107年7月起對於Ａ０２即未曾聞問，然因Ａ０８與其子Ａ０９（下稱Ａ０８2人），共同不法侵奪Ａ０２名下全部財產，經伊以Ａ０２名義訴請求Ａ０８2人返還不當得利，業經鈞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51號判決Ａ０８應賠償Ａ０２3,662萬824元本息確定後，Ａ０８始於112年6月6日來函表示欲探視Ａ０２。
　㈡Ａ０８2人於法院判決前，將Ａ０２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409地號土地），其上之建物門牌為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129號房屋），提供給Ａ０９設定抵押權貸款，再由Ａ０８2人將409地號土地信託登記予華南銀行，雖經法院判決伊勝訴，然Ａ０８2人卻拒不清償借款或塗銷抵押權登記，共同侵害Ａ０２土地所有權。
　㈢Ａ０８2人起訴請求伊返還409地號土地之贈與稅退稅款，經鈞院判決Ａ０２本訴及反訴全部勝訴，嗣經Ａ０８2人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審重上字第74號審理中。
　㈣Ａ０２於受監護宣告前在瑞興銀行之存款2,170萬元，原用於支付Ａ０２之生活及看護費用，竟全數遭到聲請人、Ａ０８2人，於不到4個月時間提領一空，並棄Ａ０２於不顧。反觀Ａ０７則經常從臺中前來探視Ａ０２，並自107年7月起不求回報為其支付生活費用，並僱用看護照顧，Ａ０２於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3728號詐欺案件到庭陳述：「錢都是大媳婦（即Ａ０７）給我的」等語可資證明。嗣因110年間Ａ０２受監護宣告後，陸續要支付訴訟費用、看護費用及日常生活費用，伊方堅持自110年間起，以借貸方式陸續向Ａ０７借款，並約定以5%計算利息，又Ａ０５則於111年1月25日無息貸予Ａ０２50萬元。
　㈤Ａ０８於1433地號土地持分為1/4，經由法院拍賣，因無人應買而由伊、Ａ０５及Ａ０６以160萬元承受，復因1433地號土地為未臨路之袋地出售不易，因此參考鑑定價格及拍賣情形，決定以900萬元至1,000萬元間出售，授權Ａ０７處理，嗣以1,765萬元售出，共有人因此共給付Ａ０７仲介費100萬元，且Ａ０７係在Ａ０２一再堅持下，始收下前開借款利息及仲介費，嗣後更以Ａ０２之名義捐獻各地寺廟，可見Ａ０７並非貪圖Ａ０２財產之人。
　㈥伊於109年11月12日第1次陳報財產清冊時，Ａ０２帳戶內僅剩餘11,652元，且名下無財產，在Ａ０２授意下以約定利息借貸方式向Ａ０７借款，借款契約並經公證作為借款證明，
　　至Ａ０５於111年1月25日無息貸予Ａ０２50萬元，伊亦作成財產清冊陳報法院，並無隱匿或製作不實財產清冊之情事。
　㈦伊等認為Ａ０２現年已高齡94歲，不僅應維持其基本生活花費，更應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因而有健康器材、保健養生食品及餐飲等支出，又誠品生活為複合式商場，伊在此為Ａ０２添購日常生活用品，係在誠品生活商場之消費支出，並非如聲請人所稱在誠品書店之花費。
　㈧Ａ０２信任伊及Ａ０４2人（下稱相對人2人），也明確於鈞院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監護宣告事件中，明確對訪視之社工人員表達，其信任相對人2人，並與相對人2人關係良好，同意由其等擔任共同監護人，並於鈞院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案件中，到庭陳述相對人並未揮霍其之財產，也不願意聲請人去探望其等語。
　㈨Ａ０２於瑞興銀行存款2,170萬元被Ａ０８二人提領前，平均每月花費（含看護費用）超過20餘萬元。Ａ０２第一銀行帳戶106年8月31日餘額為23,805,096元，至107年3月23日匯款2170萬元至瑞興銀行前，107年3月8日餘額為21,732,918元，即自106年9月1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合計使用2,072,178元（23,805,096-21,732,918＝2,072,178），每月平均支出近30萬元。
　㈩Ａ０８2人因騙走Ａ０２全部財產，致Ａ０２須在多起訴訟控訴該2人之不法行徑而流淚失眠，也不願與Ａ０８見面，另伊亦多次告知以電話或簡訊聯絡探視時間，惟Ａ０８均置若罔聞。
　綜上，相對人2人用心照顧Ａ０２，並積極保護Ａ０２財產，還委任律師為Ａ０２追回財產，更無不當使用Ａ０２財產之情形，相對人2人執行Ａ０２之監護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並無不適任之情形，聲請人聲請改定監護人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受監護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於成年人之監護準用之，同法第1113條亦有明文。是以法院改定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自應以受選任之監護人於擔任監護人後有不利受監護人之情事，始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此合先敘明。
四、聲請人主張其公公Ａ０２前經本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民事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相對人、Ａ０４分別擔任監護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堪信為真正。聲請人為Ａ０２之媳婦，屬四親等內之親屬而得為本件之聲請。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不適任Ａ０２之監護人，應予改定伊為Ａ０２之監護人，並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是否有事實足認相對人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不符Ａ０２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致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及聲請人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是否符合Ａ０２之最佳利益？經查：
　㈠聲請人係Ａ０８之配偶、Ａ０９之母，業如前述，其與Ａ０８2人之關係顯比與Ａ０２來得親近。然Ａ０８、Ａ０９涉及侵害Ａ０２財產而有多件民刑訴訟，其中106年10月、107年1月將Ａ０２所有409地號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給Ａ０８、Ａ０９2人部分，業經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468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19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判決Ａ０８2人須塗銷上述所有權移轉登記（即回復登記為Ａ０２所有）確定（本院卷一第219頁、卷二第139-183頁）；Ａ０８2人於該案訴訟進行中之108年10月5日與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簽訂信託契約，並以信託為原因，辦理上開409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華南銀行一情，已經本院於111年8月16日以111年度重訴字第165號判決華南銀行應將上開移轉登記塗銷確定（本院卷二第185-191頁）；另Ａ０２向臺北國稅局申請撤銷上開土地贈與稅申報，Ａ０８2人起訴請求Ａ０２返還該國稅局撤銷贈與稅之退款，Ａ０２則聲明駁回其訴，並提起反訴主張Ａ０８2人擅將其第一商業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2,170萬元（該帳戶因而僅餘32,918元）改存入新開立的瑞興銀行長安分行帳戶，再由Ａ０８2人提領一空，主張上開贈與稅款均係Ａ０８2人自其瑞興銀行帳戶提領繳納，事實上為伊所繳，請求Ａ０８2人給付2,062,771元、2,022,063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702號判決本訴及反訴Ａ０２均勝訴（本院卷一第215-228頁）；又Ａ０２訴請Ａ０８將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497.18平方公尺，下稱分割前3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3移轉登記予Ａ０２，經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上字第270號判決准許，Ａ０８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184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惟Ａ０８竟將分割後37地號土地賣予第三人，並於109年6月18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可歸責於Ａ０８，致依該案確定判決認定Ａ０８所應負之移轉登記債務給付不能，經Ａ０２訴請Ａ０８2人返還不當得利（損害賠償）事件，亦經本院於112年5月5日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51號判決Ａ０８須賠償Ａ０２3,662萬82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確定(本院卷二第193-201頁），足認Ａ０８2人確有損及Ａ０２財產權之情事，且該2人於108年9月17日以上開409地號土地連同Ａ０２所讓與聲請人之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以Ａ０９為債務人，持向華南銀行借款3,000萬元，並設定抵押權予華南銀行（本院卷一第187-193），足認聲請人亦牽涉其間，自難認身為Ａ０８、Ａ０９至親之聲請人得以維護Ａ０２之最佳利益無虞。本件經囑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後據覆略以：聲請人固具監護能力、監護意願及監護時間，惟因本案家族糾紛複雜，涉及諸多訴訟、財產買賣紀錄、Ａ０２財產支出及管理等問題，建請法院審酌相對人與Ａ０２之訪視報告、當事人之當庭陳述及相關資料，審酌相對人是否未盡監護人之責而須改定監護人，自為裁定等語（本院卷一第144-3至144-11頁），是依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訪視結果，對於聲請人聲請改定其為Ａ０２之監護人一節，亦有疑慮。
　㈡Ａ０８於108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宣告Ａ０２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及選定其為Ａ０２之監護人，經本院以108監宣字第236號調查結果，認Ａ０８與Ａ０２間當時有財產紛爭，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字第270號、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468號等民事事件繫屬在案，其中前者更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3104號第一審判決Ａ０８敗訴，可見Ａ０８與Ａ０２間具有顯著之利害關係衝突。且Ａ０２於本院監護宣告事件到庭陳稱：Ａ０８對伊不好，把伊的錢拿走，有價值的就拿走等語，亦於訪視時陳明：聲請人未關心伊，還拿取伊之財產，伊不同意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等語（該案一審卷第92、133、138頁），本院衡酌Ａ０８與Ａ０２間利害衝突明顯，也遭Ａ０２質疑未加探視及拿取財物，無法獲得Ａ０２之信任，再加上Ａ０８未能獲得Ａ０２其他最近親屬之信賴，實難認Ａ０８為適任之監護人；反之，Ａ０２之長女Ａ０４及孫子女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等最近親屬，已表明願推舉Ａ０３擔任監護人，並由Ａ０４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且Ａ０２亦在本院調查及訪視時陳明：Ａ０３對我不錯，伊對於Ａ０３有信任關係，也同意由Ａ０３擔任監護人等語（該案一審卷第81、92、133、138頁），從而選定相對人為Ａ０２之監護人、指定Ａ０４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在案，嗣經Ａ０８提起抗告，已經本院於109年7月20日裁定駁回Ａ０８之抗告確定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全案案卷核閱無訛。彼時Ａ０２名下除股票總價額約47萬7,540元、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及上開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Ａ０８無法依確定判決移轉登記予Ａ０２之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債權外，僅餘臺北迪化街郵局帳戶11,652元（108年度監宣字第236號卷第176-204頁、本院卷一第113頁）。然而Ａ０２與Ａ０８、Ａ０９間有多件民刑訴訟，且均涉及法律高度專業，自需援請相關領域非常專業的律師為代理人，所累積的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當然非比尋常。再者Ａ０２於109年間即高達90歲，身體狀況非佳，其罹有失智症，對於複雜事務之理解、決策與獨自管理處分財產，皆難以執行，而經本院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亦如前述。其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約為76,000元、30,000元，已為聲請人所不爭執，日積月累下來，自是十分可觀。然而Ａ０２金融帳戶內卻僅餘11,652元，相對人身為Ａ０２之監護人自須努力籌湊財源支應。
　　⒈籌湊財源，一般人最能夠想到的方式就是借款。然以Ａ０２如此高齡，難以向銀行辦理融資，因此轉向至親好友借貸，實乃人之常情。另借款約定支付利息，為常見之民間習慣，相對人以Ａ０２代理人名義分別向Ａ０２之長媳、相對人之母親Ａ０７及Ａ０２之孫即相對人之弟Ａ０５借款，Ａ０７部分雙方約定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利息等情，已為相對人所坦承，並有提出公證書、金錢消費借貸契約及存簿內頁之匯款記錄等為證（本院卷一第108-110、111-112、113-115頁），足認為真，然其等係以週年利率百分之5之法定利息約定利息，難認有何違反法律之處。聲請人據此主張相對人已損害Ａ０２之利益，顯然未盡監護人之職責云云，難認有據。
　　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係未臨路之袋地，原為Ａ０２、Ａ０８、Ａ０４等人共有，Ａ０２、Ａ０８之權利範圍均為4分之1。Ａ０８原有之持分4分之1，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三次拍賣均無人應買，而行特別變賣程序時，由債權人即相對人、Ａ０５、Ａ０６三人於110年11月間以160萬元承受在案（112年監宣字第539號卷二第195-204），足見該土地確實難以出售。然而經相對人等共有人共同委託Ａ０７處理售地事宜後，最終係以總價1,765萬元出售。Ａ０２持分4分之1，所得價款為441萬2,500元，遠遠超過Ａ０８同筆土地持分4分之1經過法院強制執行程序所得之160萬元，顯見Ａ０７十分賣力奔走此事，所得結果對Ａ０２十分有利，出賣人方給予相當的佣金自屬合理，Ａ０７雖得佣金100萬元，論其實際Ａ０２因持分為4分之1則僅為25萬元，此筆土地之變賣對需款孔急的Ａ０２自有莫大助益，且難認Ａ０２所付佣金過高。聲請人雖提出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簡易查詢表為佐，指稱相對人以顯然低於行情之價格即每坪5.7萬元出售他人云云（本院卷一第118頁）。惟按，法院所定拍賣金額，均經委請鑑價公司針對土地的地目、座落、生活機能及其他相關條件進行鑑價所得結果而定。衡酌該土地於拍賣程序時既已經市場相當客觀的衡量標準及機制，卻仍無人應賣，可見拍賣標的物在市場接受度不高，難以出售，自不得以與其他土地出售價格有差距，即遽論此筆土地出售價格過低。另共有土地之處分，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土地法第34條之1定有明文。據此，共有人自得處分其共有土地，毋須選任特別代理人，更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處分共有土地，附此指明。
　㈢聲請人主張Ａ０２每月所需看護及生活費用分別為76,000元及30,000元，然相對人花費鉅資購買用途不明之保健食品、家具家電及支出餐費、旅費，致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元，多筆誠品書店之高額花費，其行為顯屬不當云云，並提出111年6月6日至8月6日Ａ０２費用支出明細、電子發票證明聯、出貨明細表、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購物明細、統一發票、送貨單、銷售訂單、載具銷貨明細、電子發票開立資訊、醫療費用收據等為佐（本院卷一第33-44頁），此部分未為相對人所爭執，堪認為真。然經核對Ａ０２第一銀行帳戶106年8月31日餘額為23,805,096元，至107年年3月8日餘額為21,732,918元，即自106年9月1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合計使用2,072,178元（23,805,096-21,732,918＝2,072,178），每月平均支出近30萬元，有卷附Ａ０２第一銀行交易明細表可據（本院卷二第119-133頁），且Ａ０２於本院112年10月31日對於法官詢問「有人說Ａ０３亂花你的錢？」，回答：「沒有」等語（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卷一第327頁），並不認同聲請人及Ａ０８之指述，是聲請人指稱相對人平均每月額外支出之生活費用逾146,000元，顯然逾越Ａ０２生活養護所必要云云，顯屬無據。況且，本院衡酌照顧年長者本就花費不貲，故為維持年長者身體健康，及提升其生活品質，購買營養品及家電亦無可厚非，雖花費較高但仍在可接受範圍內，參以聲請人所提出之電子發票證明聯營業人載明為誠品生活（本院卷一第39頁），並非誠品書局，暨衡以年長者與親友相聚為正常社交，因其地位或習慣由其付帳，實非罕見，難認相對人行為係屬不當，更難以此遽認相對人有不適任監護人之事由。是聲請人上開主張，亦屬無據。
　㈣聲請人另指稱：相對人於擔任監護人期間，私自更換Ａ０２住處之大門門鎖，致伊等無法探視Ａ０２，Ａ０８遂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相對人更於知悉伊提起改定監護人後，擅自將Ａ０２移至他處，不僅未通知伊及其他親屬，更拒絕透露Ａ０２現住所之地址，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云云，固據提出存證信函及律師函可憑（本院卷二第37、45-46頁）。相對人就此則辯稱：Ａ０２原住居於臺北市○○區○○街00號（下稱12號住所），伊為避免鄰棟14號進行維護施工影響Ａ０２休息，始為Ａ０２在附近短期租屋居住，且因Ａ０２原僱用之看護離職，為維護Ａ０２居住及財產安全，方更換住處門鎖，及因Ａ０２甫出院及接種新冠疫苗身體微恙，方拒絕聲請人等之探視等語，業據提出整修照片、出院病歷摘要單、新冠疫苗接種紀錄卡等為憑（本院卷二第61、63、65頁）。本院審酌Ａ０２年歲已高，相對人尋找安靜之環境，及為維護Ａ０２生命及財產安全，更換住處門鎖，或因Ａ０２甫出院及接種新冠疫苗身體微恙，而未能讓聲請人等之探視，尚難遽認有何不是，且相對人亦通知Ａ０８待伊等搬家完畢，再擇期探視Ａ０２，難認相對人係不當阻絕Ａ０２與親屬間之聯繫。況且，Ａ０２的看護亦向法官陳稱略以：Ａ０２本來身體很好，因為Ａ０８來看他，Ａ０２晚上一直哭，一直說到底是來亂什麼，所以差不多一個星期都沒睡覺。伊在他們家當看護已經5、6年，4、5年前剛來半年時，伊跟他們說Ａ０２晚上在哭，都沒有人來看他，只有臺中的大媳婦還有相對人會來看他，還有臺中那個孫子沒有上班會來，那是大孫，在教書，還有他的孫女會來；Ａ０２有說不讓Ａ０８來看他等語；Ａ０２亦陳明不願Ａ０８前來探視，其對於法官所詢：（聲請人說要去看你好不好？）Ａ０２回答；「不好。」等語（112年度監宣字第539號卷一第327、333頁），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同屬無據。
　㈤本件經囑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後據覆略以：相對人自109年起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負責規劃Ａ０２之醫療及生活照顧，並協助Ａ０２追討被侵占之財產，有意願且有能力繼續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等語（本院卷一第144-13至144-19頁），又對於聲請人聲請改定監護人一事，Ａ０２則到院陳稱伊不要改監護人等語（本院卷二第9頁），且遍查全卷資料尚難認由相對人擔任監護人不符Ａ０２最佳利益，再審酌如由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實無法迅速滿足Ａ０２日常生活之所需，故而聲請人主張由臺北市政府擔任Ａ０２之監護人云云，亦無可採。
　㈥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未能舉證相對人確有不符受監護人最佳利益，或顯有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本件即難徒憑聲請人片面主觀之指述，即認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另綜觀全卷，針對Ａ０４為Ａ０２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何不當，語焉不詳，本院無從據以將Ａ０２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改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擔任。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姜麗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姿嫻

　　　　　　　　　　　　　　　　



